关于加快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的通知
 
省直各单位：
为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加快省本级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根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辽宁省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辽政发[2014]38号）和《关于省直政府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辽财采函[2014]35号）规定，请各采购单位抓紧报送政府采购计划，完成政府采购预算资金支付。
一、2015年年初部门预算下达的政府采购预算，各采购单位应于9月30日前上报政府采购计划。10月1日以后，省财政厅将在《辽宁政府采购网》上冻结以2015年年初部门预算作为资金来源的采购计划申报功能，待采购单位详细说明计划未按时申报原因后视情况予以解冻。
二、对于2015年年度执行中追加的政府采购预算，各采购单位需在指标下达90天内完成付款。
特此通知。
